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加強學校巴士乘客安全的措施加強學校巴士乘客安全的措施加強學校巴士乘客安全的措施加強學校巴士乘客安全的措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當局就有關加強學校巴士乘客安全的措施

所進行的研究的結果，並請委員就擬議措施提供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學校巴士車隊的概況

2 . 截至二零零二年一月底，本港共有 4  795 輛登記學校
巴士，其中 3 574 輛為校巴 (設有超過 16 個座位的車輛 )，
1  221 輛為學校私家小巴 (通常稱為“保姆車” )。校巴中有
3  559 輛 (99.6%)獲准提供其他服務，而保姆車則全部只用以
接載學生。在 1 221 輛保姆車中，大部分設有 12 或 16 個座
位。

考慮可行的改善措施考慮可行的改善措施考慮可行的改善措施考慮可行的改善措施

3. 與其他車輛類別比較，學校巴士的安全記錄一向良

好。過去五年，學校私家小巴和校巴每年在往返學校途中發

生交通意外的數 目，分別佔所有 車輛 發生交通意 外總數 的

0 .3%和 0.9%。至於在學校巴士往返學校途中，因發生交通意
外引致受傷的學童人數，在所有車輛後座乘客傷亡者總數當

中亦佔不足 3%，其中超過 99%的學童僅受輕傷。

4 . 學校巴士的安全記錄大致上令人滿意。不過，由於學

校巴士的乘客大多數是幼童，他們可能仍未懂得照顧自己，

在緊急情況下尤 甚。因此，政府 認為 有需要探討 可行的 措

施，進一步提高學校巴士服務的安全程度。在這方面，政府

已就下列四項可行的措施進行研究：

(a) 推行有關安裝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

(b ) 裝設更安全的座椅；

(c) 加強培訓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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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強制規定提供跟車保姆。

上述各項措施的詳細評估現載述於下文。

A.   乘客安全帶

5 . 自一九八三年十月起，當局規定私家車必須裝設安全

帶，而司機和前座乘客必須配用安全帶。其後，政府一直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把有關安裝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擴展至其

他車輛，或車輛內的不同座位。目前，各類車輛的司機和前

座乘客，以及私 家車和的士的後 座乘 客，都必須 繫上安 全

帶。當局計劃在下年度把同一規定擴展至適用於公共小型巴

士的乘客。

6 . 當局在決定安裝和配用安全帶規定應否擴展至適用於

學校巴士時，已考慮各項有關因素，包括安全效益、外國的

做法、對成本的影響、對學校巴士行業造成的影響，以及有

關各方的意見。現把所作評估載述如下︰

安全效益

7 . 海外地區一直有討論在學校巴士上使用安全帶是否有

效的問題，但並未有任何定論。贊成有關規定的人士認為，

在發生意外時配用了安全帶，可避免兒童受傷；但反對這項

規定的人士則駁稱，兒童可能不懂得解開安全帶，一旦發生

意外，繫上安全帶只會阻礙兒童逃生，無法及早離開車輛。

關於贊成和反對配用安全帶的論點，已詳載於附件 A。

外國在學校巴士上安裝安全帶的做法

8 . 在規定學校巴士的後座乘客配用安全帶方面，不同國

家的做法各異。大部分國家包括加拿大、新加坡、日本、丹

麥和比利時都沒有訂明學校巴士必須安裝安全帶，也沒有規

定乘客必須配用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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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在美國，所有新出廠的小型校巴必須備有安全帶，但

沒有強制規定乘客必須配用。大型校巴則無須配備安全帶，

但須採用分隔座位的設計，即安裝堅固、加上防撞軟墊的座

椅。美國當局認為這個方法對減少傷亡較為有效。

10. 英國和新西蘭規定學校小巴必須配備安全帶；如備有

安全帶，後座乘客必須配用。英國亦規定所有新巴士 (專為在
市區行駛而設計並准許乘客站立的巴士除外 )必須配備安全
帶，但並無強制乘客必須配用。另一方面，新西蘭並無立法

規定大型巴士 (包括校巴 )必須配備安全帶。

對學校巴士行業的影響

確保乘客配用安全帶的責任

11. 本港的安全帶法例載有強制安裝和配用安全帶的規

定。當局認為同時執行有關安裝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才可

以達到促進安全的預期效果。

12. 如要把安全帶法例擴展至適用於學校巴士，司機或跟

車保姆如何確保學童會全程妥為繫上安全帶，及如學童沒有

配用安全帶，應由誰負上有關責任，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13. 目前，當局規定接載幼稚園和小學學童的校巴 (設有
超過 16 個座位的車輛 )須提供跟車保姆，但學校私家小巴 (設
有 16 個或少於 16 個座位的車輛 )則無須提供跟車保姆。假如
對學校巴士強制執行有關安裝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則須同

時規定學校私家 小巴提供跟車保 姆， 以協助學童 繫上安 全

帶。鑑於要幼稚園和小學學童就沒有配用安全帶負上法律責

任並不可行，當局可能須把責任加諸跟車保姆，要求他們確

保學童已扣緊安全帶。不過，學校巴士行業對這項建議表示

強烈保留；他們建議應該加強教導學童，讓他們認識在學校

巴士上應有的適當行為。業內人士的意見撮錄於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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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

14. 根據現行法例，三名三歲或以上但各人身高不超過

1 .3 米的兒童，可作兩名乘客計算。假如當局把強制推行安裝
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延伸至學校巴士，屆時巴士上須為每一

名兒童提供安全帶，現行“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亦需要

取消。

對成本的影響

15. 假如當局強制推行有關裝設和配用安全帶的規定，為

一輛新的學校私家小巴和一輛校巴裝設環腰式安全帶，估計

會令成本開支分別增加約 3 萬元和 20 萬至 30 萬元。另外，
由於“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須予取消，而有關車輛必須

提供跟車保姆， 估計家長／監護 人每 月須為每名 兒童多 付

150 元至 225 元。

家長／監護人的意見

16. 我們曾進行問卷調查，蒐集家長／監護人對以下事項

的意見，即取消“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學校巴士裝設

安全帶，以及強制學校私家小巴提供跟車保姆。我們共發出

7  705 份問卷，並從受訪者收回 4 863 份 (63%)填妥的問卷。

17. 我們從問卷調查中得悉以下資料：

(a) 中、小學和幼稚園學童每月乘學校巴士的平均開支分
別為 300 元、 320 元和 500 元；

(b ) 大部分家長／監護人贊成裝設安全帶 (69%至 88%)和
取消“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 (54%至 63%)；

(c) 不過，在這些家長／監護人中，只有 20%至 37%願意
為改善服務而每月多付超過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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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18. 強制規定在學校巴士上裝設和配用安全帶，在世界各

地並不是常見的做法。至於在學校巴士上裝設和配用安全帶

的成效，各地亦意見分歧，仍然有待討論。鑑於這項措施可

否促進安全尚未有定論，而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對有關措施

表示憂慮，加上學校巴士的安全記錄大致上令人滿意，政府

認為在現階段不 宜強制規定在學 校巴 士上裝設和 配用安 全

帶。

B.     更安全的座椅

19. 跟在校巴上裝設安全帶比較，美加兩國認為分隔座椅

的概念較為可取。分隔座椅即裝設堅固、加有防撞軟墊的座

椅，以備撞車時可避免兒童受傷。裝設這種座椅的費用視乎

須改善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在保姆車上裝設這種座椅，所需

費用估計為 5,000 元至 25,000 元，而在校巴上裝設這種座椅
則需費 15,000 元至 60,000 元不等。估計費用的最高額，是按
照歐洲經濟委員會的標準來裝設堅固座椅所需的費用計算出

來。鑑於這項措施的效果理想，所需費用也較少，我們建議

進一步探討應否採用這項措施以促進學校巴士的安全。

20. 此外，當局現正參考海外標準，研究可否在前面沒有

座位保護的外露座椅 (例如保姆車／校巴的前排座位 )前，裝
設堅固並加有防撞墊的間隔板，以保障有關乘客的安全。

C.     教育和宣傳安排

21. 要加強學校巴士的安全，司機培訓和教育／宣傳安排

這兩個重要範疇均值得研究。為促進學校巴士的安全，我們

會鼓勵業內人士舉辦更多培訓課程／講座，內容遍及駕駛技

巧、學童管理、安全知識、上落乘客須注意的事項等方面，

以改善校巴／學校私家小巴司機的技術。我們會徵詢業內人

士對這些措施的意見。

22. 當局並建議為學童提供重點教育，向他們講授乘坐學

校巴士的安全知識。我們會邀請學校和家長教師會參與和提

供意見。



-   6  -
   
D .    強制提供跟車保姆

23. 由一九九七年二月起，接載幼稚園和小學學童的校巴

必須提供跟車保姆。由於學校私家小巴營辦商擔心提供這項

服務會令營運成本增加，削弱他們的競爭力和影響他們的經

營環境，政府當時並沒有把這項規定加於學校私家小巴。

24. 跟車保姆除了在行車時看管學童外，在有需要時亦可

以給予協助，例如幫助學童上落校巴等。根據業內人士的最

新資料，大約 90%接載幼稚園學童的學校私家小巴均已有提
供跟車保姆。若以跟車保姆平均月薪 2,000 元計算，所需的
額外營運成本大約為每名學童每月 100 元。為了提高服務質
素和保障安全，我們建議強制規定接載幼稚園和小學學童的

學校私家小巴必須提供跟車保姆。

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結論和建議

25. 當局建議推行以下措施，以進一步加強學校巴士的服

務和安全︰

(a) 強制規定接載幼稚園和小學學童的學校私家小巴一如
校巴的安排，必須提供跟車保姆；

(b ) 所有新的學校巴士必須根據運輸署所定規格，裝設適
當和穩固的座椅；對於車上幾個前面沒有遮擋的座

位，則須作出特別安排；

(c) 運輸署會與業內人士和有關各方聯絡，加強司機培訓
和教育／宣傳安排；

(d ) 由於學童在學校巴士上配用安全帶的效用和利弊等問
題仍有待討論，故在現階段並沒有充分理由要強制在

這些車輛裝設和配帶安全帶。

政府會進一步徵 詢學校巴士行業 和家 長／監護人 協會的 意

見，以便訂定詳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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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我們已向交通諮詢委員會和道路安全議會簡報研究結

果，並徵詢他們對上述建議的意見。這兩個組織均表示支持

第 25 段所載的建議。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7. 請委員就上述各項加強學校巴士乘客安全的擬議措施

提出意見。

政府總部

運輸局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關於強制校巴裝設安全帶的論點關於強制校巴裝設安全帶的論點關於強制校巴裝設安全帶的論點關於強制校巴裝設安全帶的論點

海外贊成和反對校巴裝設安全帶的主要論點如下：

贊成理由：

(1 ) 在意外中保障兒童安全：安全帶可使兒童留在座位，遇
有翻車、側向撞擊或攔腰相撞 (對比迎頭相撞或前車與尾
隨車輛相撞 )等情況，則可發揮較好的保護作用。

(2 ) 延續教育訊息的價值：在校巴上使用安全帶，可加強向
學 齡 兒 童 所 傳 遞 的 教 育 訊 息 ， 並 可 收 延 續 教 育 訊 息 之

效，使他們長大後繼續使用安全帶。

(3 ) 乘客的行為：正確地使用安全帶，可改善學童在校巴上
的行為、減少分散司機的注意力，並可能會減少發生意

外的機會。

反對理由：

(1 )  發生嚴重意外時不能發揮作用：遇到會引致乘客死亡或
重傷的嚴重意外時 (例如與大型車輛相撞等情況 )，安全帶
未必能發揮作用。由於兒童未必懂得自行解除安全帶，

一旦校巴發生火警，或墮入河流、湖泊或水塘之類的地

方，安全帶有可能會妨礙兒童迅速逃離校巴。

(2 )  開支運用不當：校巴的安全記錄一向良好。假如把每輛
校巴安裝安全帶的額外成本用於其他安全措施，效果可

能更佳。

(3 )  會否被使用：即使校巴裝設了安全帶，學童也不一定會
配 用 。 此 外 ， 校 巴司 機 或 跟 車 保 姆 亦 難 以 全 程 看 牢 學

童 ， 確 保 安 全 帶 已經 繫 緊 或 調 校 妥 當 。 安 全 帶 調 校 不

當，亦會構成危險。

(4 )  安全帶可導致受傷：學童曾經因為以安全帶作武器、手
指夾在帶扣中或被鬆脫的安全帶絆倒而受傷。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業內人士對學校巴士裝設安全帶的意見業內人士對學校巴士裝設安全帶的意見業內人士對學校巴士裝設安全帶的意見業內人士對學校巴士裝設安全帶的意見

(a) 就跟車保姆須負責確保車上每一名學童全程均繫上安全
帶，業內人士表示非常關注。跟車保姆的薪酬並不高，

要聘請願意承擔這項責任的跟車保姆將會十分困難；

(b ) 學童可能會以安全帶作為武器，襲擊其他學生，造成危
險；

(c) 在 無 人 協助 的 情 況 下， 年 幼 的學 童 有 可 能 無 法解 開 帶

扣。如發生緊急事故／意外，例如車輛發生火警或沉進

水中時，即使有跟車保姆，繫上安全帶亦可能會妨礙學

童逃生；

(d ) 取消“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後，在路面上行駛的學
校巴士數目可能會增加，使道路 (尤其是學校附近一帶的
道路 )更加擠塞；

(e) 學童上落巴士所需的時間會增加；

( f ) 由於“三人作二人計算”的規則會取消，同時學校巴士

須額外提供跟車保姆，學校巴士接載學童服務的收費因

而 會 大 幅 度 增 加 ， 令 一 些 家 長 ／ 監 護人無 法 負 擔 。 結

果，最終只有較富裕的階層能夠使用這項服務，而一般

市民則未必能負 。此外，這項措施亦會對業內人士的

經營構成困難；

(g ) 往返學校的路程通常頗短，而學校巴士的行車速度也相
當慢，因此，繫上安全帶的作用不大；

(h ) 承保範圍可能不包括因裝設／配用安全帶而造成的損壞
／損傷；

( i ) 應 重教導學生在學校巴士上守規矩。


